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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

竞价文件
招标人：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311815
联系人：  章恒   

工作电话： 15355532058 
日程安排表
	      安排
程序

	时 间
	地 点
	备 注

	信息发布
	2026年2月3日-

2026年2月9日
	诸暨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及村公告栏
	www.zjztb.gov.cn


	现场踏勘
	/
	次坞镇石马坞村
	联系人：章恒

电话：15355532058

	竞价报名
	2026年2月10日
上午9:00-12:00


	次坞镇二楼村镇建设办公室
	报名时进行资格初审,

初审合格再领取竞价文件

	开  标
	2026年2月10日
下午3:00时
	便民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
	唱  标


备注：日程如有变动，以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知为准。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竞价公告

（编号：CWCQ2026-4）

受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定于2026年2月10日下午3时在诸暨市便民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会议室举行“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竞价会”。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价项目

1、竞价项目: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 

2、项目概况：

	序号
	标的内容

（实际以踏勘为准）
	承包期
	标底价
	竞价保证金

	标1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
	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
	750元/年
	1000元


    3、其它要求：按现状承包经营承包期满后自行清理面上作物，逾期视放弃，村不作赔偿。具体以《承包合同》为准。

4、承包款项支付情况：

承包费用一次性支付，竞得人在中标公示结束后收到竞得通知书三日内将承包金缴入村账户。若逾期不缴纳租金，则视为自动弃标，并没收竞价保证金，重新发包。

二、报名对象的基本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
三、现场踏勘、报名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

1、现场踏勘时间：自行踏勘。

联系人：章恒   工作电话：15355532058
2、报名时间：2026年2月10日上午9：00-12:00

3、报名地点： 育才路1号次坞镇政府2楼村镇建设办公室 

4、报名资料费：/

5、竞价保证金：详见表格

帐  户：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开户行: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次坞支行

帐  号：201000032673446

报名时，企业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须提供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报名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保证金缴纳凭证（须缴纳竞价保证金，具体内容详见本次竞价活动的竞价公告。竞价保证金到帐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下午16:00时）。开标后中标人竞价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后，在无违约情况下，无息退款。

五、本次竞价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方式报名或竞价。

五、竞标时间、地点

1、竞标时间：2026年2月10日下午3时（逾时视为弃权）；

2、竞标地点： 便民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会议室

六、本次竞价的详细资料请参阅竞价文件，有关竞价资料可在报名时索取。竞价情况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二○二六年二月三日

竞  价  须  知

经有关部门批准，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决定采用竞价方式出租，由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宜敬告各位竞价人，请认真阅读竞价文件，并遵守有关规定。

一、竞价项目

1、本次竞价项目: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 

2、项目概况：本次标的属于石马坞村集体资源，具体承包期，标底价等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标的内容

（实际以踏勘为准）
	承包期
	标底价
	竞价保证金

	标1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
	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
	750元/年
	1000元


    3、其它要求：按现状承包经营，承包期满后自行清理面上作物，逾期视放弃，村不作赔偿。具体以《承包合同》为准。

4、承包款项支付情况：

承包费用一次性支付，竞得人在中标公示结束后收到竞得通知书三日内将承包金缴入村账户。若逾期不缴纳租金，则视为自动弃标，并没收竞价保证金，重新发包。

二、报名对象的基本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
三、申请和资格审查
（一）提交申请

    申请人应于2026年2月10日 上午9：00-12:00 ，到育才路1号次坞镇政府二楼村镇建设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文件包括：

1．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价申请书；

（2）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3）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竞价保证金缴纳凭证；

（6）竞价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价申请书；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竞价保证金交纳凭证；

（5）竞价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价申请书；

（2）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3）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竞价保证金交纳凭证；

（6）竞价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4．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竞价申请书；

（2）联合申请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联合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竞价保证金交纳凭证；

（6）竞价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二）资格审查

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负责对竞价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收到的申请进行审查。按规定交纳竞价保证金、通过资格审查的，方能取得竞价资格。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1）申请人不具备竞价资格的； 

（2）未按规定交纳竞价保证金的； 

（3）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委托他人代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确认竞价人资格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价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将在2026年2月10日上午12：00时前发给《竞价资格确认书》，并通知其参加竞价活动。

（五）答疑

申请人对竞价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咨询。

四、竞价程序

（一）开标

本次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竞价活动定于2026年2月10日下午3时在诸暨市便民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开标，请所有竞价人携带竞价资格确认书准时参加，逾时视为自动弃权。
开标具体程序如下：

1．竞价主持人宣布开标活动开始；

2．竞价主持人宣布会场纪律；

3．竞价主持人宣布评标小组名单；

4．竞价主持人宣布参加竞价的单位或个人名单；

5．竞价主持人介绍竞价注意事项；

6．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工作人员宣布底价；

7．工作人员当众启箱开标，评标小组审查竞价报价单有效性，对不符合规定的竞价报价单宣布为无效竞价报价；

8．竞价主持人宣读有效报价的竞价人名称、竞价标报价。

9．若标的无人报名，流标处理。若只有1人报名，则停止该标的竞价程序，可由委托双方协商出租事宜，出租价不得低于标底价。
（二）评标、定标

本次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预竞得人，根据竞价结果，有效竞价报价最高（不低于底价）的竞价人为预得人。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中标人的报价相同且同为最高报价（不低于底价）的，则由相同报价的中标人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抓阄确定中标人。

（三）公示

竞价结果实行公示制度，公示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四）发出《竞得通知书》

公示无异议的，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向竞得人发出《竞得通知书》，由竞得人签收。

（五）支付成交价款及签订《承包合同》

中标竞得人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在7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订承包合同，在合同签订之日前支付所有租赁费。不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的视作弃权，没收竞价保证金，并另行组织招标。承包方履约保证金不得作为承包款，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在无违约情况下，无息退款。
五、注意事项

（一）本次竞价不接受电话、口头竞价，不允许竞价人邮寄竞价报价单。

（二）企业参加竞价的，请随带企业印鉴。

（三）竞标会议由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组织。时间定于2026年2月10日下午3时，地点在便民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会议室，请各竞价人准时出席，逾时视为自动弃权。

（五）本次竞价为有底价竞价出租，采用“一次性明标暗投”方式逐个进行竞投。

（五）竞价报价以元计数，竞价报价数额为竞得人所报数额，最小单位为元，元以下尾数一律无效。竞价报价单上的竞价报价大小写应一致，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

（六）竞价报价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竞价报价：

①竞价报价低于底价的；

②竞价报价单未按要求填写清楚或填写内容不全的；

③自然人参加竞价，竞价报价单未经竞价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的；

④法人、组织参加竞价，竞价报价单未加盖竞价人印鉴的；

⑤联合参加竞价，竞价报价单未经联合各方共同签署的；

⑥竞价报价单未在规定时间内投入标箱的；

⑦同一竞价报价单有两个（含）以上报价的；

⑧同一竞价人竞价报价单多于其报名标的数的。

（七）竞价人的竞价报价均低于底价的，竞价活动终止。

（八）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变竞得结果，或者竞价人放弃竞得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九）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在中标公示结束后 15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中标人竞价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后，在无违约情况下，无息退款。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应当在开标前终止招标，并通知竞价人：

1．竞价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2．竞价工作人员、评标小组成员私下接触竞价人，足以影响竞价公正性的；

3．应当依法终止竞价活动的其他情形。

（十一）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将取消其竞得资格，其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出租标的本次竞价终止，并另行组织出租活动，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①无正当理由放弃竞得的；

②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经营保证金的：

③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缴清全部竞得价款的，或者以转帐方式缴纳中标价款而其开出的转账支票、汇票在缴款截止期内不能兑现或不能全部兑现的；

④拒绝按竞得条件签订《 承包合同》及《消防安全责任书》的；

⑤存在弄虚作假或串通竞价等违规行为的。

（十二）竞价未成交的，或者发生竞得人被取消竞得资格情形的，将另行组织竞价。

六、其它说明事项：

（一）标的物须注意的项目事项。

（二）经营中需注意的相关事项。

（三）竞价人必须认真阅读竞价文件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其内容，并按竞价文件的要求填写竞价报价单。如有疑问，可以在竞价开始前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咨询。

（五）参加竞价、开标活动的人员，应遵守现场的纪律，服从管理人员的管理。

（六）在竞价开始前，出租情况如有变动，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通过报纸或其它形式提前告知。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的补充公告或通知，与本《竞价须知》具有同等效力。

（七）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本《竞价文件》有解释权。其它未尽事宜由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答复。

（八）本次出租活动接受次坞镇石马坞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诸暨市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6年2月3日
竞价申请书

次坞镇石马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经认真阅读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编号：CWCQ2026-4）的竞价文件，我方完全接受并愿意遵守竞价出让文件中的规定和要求，对所有文件均无异议。

我方现正式申请参加于2026年2月10日下午3时在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举行的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竞价活动。

我方愿意按竞价文件规定，报名标的为        标，交纳竞价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壹万 元，（小写￥10000）。

若能中标，我方保证按照竞价出让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

若我方在竞价活动中，出现不能按期付款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我方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 请 人：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受   托   人

	姓    名
	
	姓    名
	

	性    别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务
	

	证件号码
	身份证（  ）护照（  ）
	证件号码
	身份证（  ）护照（  ）

	
	
	
	

	本人授权        （受托人）代表本人参加2026年2月  10 日下午3时在诸暨市次坞镇招投标办公室举办的  石马坞村后次坞0.5亩茶树地承包项目（编号：CWCQ2026-4 ）的竞价活动，代表本人签订《租赁合同》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凭证等。

受托人在                           项目竞价活动中所做出的承诺、签署的合同或文件，本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兹证明本委托书确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亲自签署。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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